附件1：
意向用地申请书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申请人向贵局提出用地申请，对位于        ，面积为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的宗地有用地意向。在公告期限内，若上述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用地申请人，贵局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本申请人承诺将参与竞买。在公告期限内，若上述地块只有本申请人一个意向用地者，你局以协议方式出让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本申请人承诺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等文件要求参与完成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若本申请人未参与该地块的竞买或协议出让的，贵局可限制本申请人二年内不得参加柳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活动。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 请 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